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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本科专业整合和大类招生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: 

《长安大学本科专业整合和大类招生实施方案》经校务会

2016 年 1月 18日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安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7 日 

 

 

 

长  安  大  学  文  件  
长大教〔2016〕2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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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本科专业整合和大类招生实施方案 

 

   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建设“一流大学”、“一流

学科”的战略发展需要，迎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挑战，深入落

实“基础实、口径宽、能力强、素质高”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，

促进我校内涵发展，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我校计划在 2016年

实施大类招生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系列重要文件精神为指

导，以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契机，按照建设“一流大学”“一

流学科”“一流学院”“一流专业”的战略发展思路，通过大类招

生促进我校专业设置结构优化，进一步提高学校办学核心竞争力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 

1.以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（教育部 2012 年）中的

学科门类和专业类划分标准为依据，同时考虑我校办学特色进行

专业类整合。 

2.分散在不同学院的同一专业归并到某一学院相应专业类；

在一个学院内，同类专业整合为一个专业类，不能整合为专业类

的保持原有专业。每个学院的专业类可控制在 1～2 类，个别学院

可放宽至 3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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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稳步推进，为后续学校综合改革留有空间。 

4.调整到相应学院的专业，相应系所教师及教辅人员随专业

调整，课程随教师调整，涉及到的本科实验室随专业类逐步调整

到相应学院。 

5.按照大类招生的新生入校后由各学院进行通识培养，1～2

年后由学院统筹进行专业分流。 

6.在专业整合的基础上确定大类招生单元（专业类或专业），

拟定 2016年本科招生计划，并制定大类招生后的培养方案和相应

的配套政策。 

7.将原来的“基地班”招生模式改为不分专业类的拔尖人才

培养“工科试验班”招生模式。 

三、总体目标 

2016年我校本科大类招生单元（专业类或专业）总体控制在

40 个左右（含工科试验班）。 

自主招生、贫困专项、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等特殊类型，以及

各个招生批次也遵照大类招生实施方案执行。 

四、具体内容 

1.专业调整 

公路学院与建工学院“工程管理”专业按照“管理科学与工

程类”调入经管学院；汽车学院“市场营销”专业按照“工商管

理类”调入经管学院；电控学院“建筑电气与智能化”专业按照

“土木类”调入建工学院；电控学院“电子科学与技术”专业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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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自动化（作为专业方向培养）；资源学院“旅游管理”专业按照

“管理科学与工程类”调入经管学院，资源学院“地理信息科学”

专业并入土地资源管理（作为专业方向培养）；环工学院“给排水

科学与工程”、“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”专业按照“土木类”

调入建工学院。 

长安大学专业设置与大类招生调整方案见附表 1。 

长安大学 2016年大类招生方案见附表 2。 

    2.基地班调整为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科试验班” 

为了开展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，我校计划从 2016年开始取

消原有的基地班，统一调整为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“工科试验班”。

招生计划数暂定为 120 人，在提前批次录取优质生源。采用大一

阶段不分专业、通识培养，重点加强数学、力学与英语的基础学

习与训练；大二开始专业分流，学生根据学科兴趣和特长在全校

任选专业；大三开始配备导师，进入相关研究团队，毕业时符合

我校相关管理条件与要求即可获保研资格（含直博生和公派出国

留学）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大类招生后的培养和管理运行机制面临较大调整，需要建立

新的课程培养体系和管理运行保障机制，相关制度建设和管理机

制要及时调整到位。 

1.教务部门牵头组织相关学院重新制定大类招生后的培养方

案、学分学籍管理办法、专业分流及转专业管理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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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相关学院要制定专业分流实施办法。 

3.人事部门要做好专业调整后教师等人员的分流与安置工

作。 

4.学生管理部门要做好专业调整后学生的管理工作。 

5.实验室管理部门要做好专业调整后实验室的调整与管理工

作。 

6.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做好专业调整后办公设施与资源的调

整与管理工作。 

7.“工科试验班”学生第一年的管理由学工部负责，大二专

业分流后转由相应学院进行管理。 

学校相关部门和各学院要认真调研，及时调整到位，确保方

案可行、制度有效、管理到位、保障有力、运行良好。 

 

附表：1.长安大学专业设置与大类招生调整方案 

2.长安大学 2016年大类招生方案 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长助理。 

 

 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

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

2016年 3月 7日印发 


